
纵向项目申报立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财务处科研经费科：新行政楼 B224 

科研院计划项目办：新行政楼 B605 

国自然-章俊梅；科技部-郭金超；上海市及其他-王淑琴 

申请者在院内截止日期前向学院提交申报材料 

撰写并在院内截止日期前提交申请材料 

 

正式申报 

未立项 

申请人填写计划/任务/预算书等 

预算审核-财务处科研经费科 计划任务书审核-科研院计划项目办 

项目立项 

签订计划/任务/合同书、用印及报送 

项目归档、工作总结 

学院审查 
内容及形式 

学校评审 
内容及形式 

限项申报通过 
or 自由申报 

立项部门评审 
答辩 

修改 

修改 

不

通

过 

学院收到科研院发布的项目申报、专家推荐、指南征集等申报通知 

院内截止日期比校截止日期提前 1-3个工作日 

不限项 

组织院内评审 

函评或答辩 

限项 

不

通

过 

不

通

过 

打印申报书及附件材料，完
成装订、签字等事宜，提交

至学院科研秘书 

 

牵头申报：
填写用印单

审批 

合作申报：
my.sjtu 电子

审批 

科研院计划项目办盖章 通过 


